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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將軍澳 北角站事故的調查包括技術性調

查和管理檢討，以期達到下列目標：

(a) 就脫卡顯示發出錯誤警報令列車停頓的事故，確定事故成因；

(b) 從設計、安裝和維修等各個層面，檢討有關設備；

(c) 檢討事故的處理方法、評核事故中所發出的指示、在初期處理

T28列車上的故障和其後恢復正常服務的各項行動是否有效和
適當；

(d) 尋求改善方法，以期在服務受阻時能與乘客更有效和適當地溝

通；

(e) 尋求改善方法，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

事故

2.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 (星期四 )，將軍澳 發生服務受阻事故。

早上八時三十八分，編號T28列車接載乘客從寶琳站駛往北角站，當首兩
卡車已進入了北角站四號月台時，突然停頓。 (圖一 )

3. 車長從顯示屏得悉列車掛 連接可能出現故障，列車電 斷路

器跳掣，緊急剎車系統自動剎停列車。

4. 車長向青衣車務控制中心的行車控制主任匯報，嘗試啟動列車

電 斷路器及採用其他方法啟動列車，但不成功，車長未能解除剎車系

統，列車無法啟動。

5. 在北角站月台另一端負責監察車務運作的一名列車督導員，立

即前往協助。他在八時四十一分抵達故障列車協助車長。為盡量減低對乘

客的阻延，車長開始安排讓乘客可以從首兩卡車的車門離開車廂，列車督

導員按既定程序前往車尾的駕駛倉開動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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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車長與行車控制主任配合，安排乘客從首兩卡車的車門離開列

車前往月台。車站職員和月台上一名後備車長以人手打開月台幕門四個緊

急出口和旁邊的車門，讓乘客離開車廂。 (圖二 )

7. 八時四十二分，列車督導員前往車尾的駕駛倉，沿途視察列車

狀況。列車督導員確定所有車卡連接位都無不正常，車卡也沒有分開。列

車督導員沿途不斷停下接受乘客查詢故障情況。

8. 八時四十五分，列車督導員抵達車尾的駕駛倉，嘗試從車尾駕

駛倉駕駛列車。但經過兩次嘗試，故障持續。列車督導員向行車控制主任

建議採用另一部列車協助推動故障列車。

9. 與行車控制主任達成共識後，列車督導員與車長在八時五十分

解除故障列車的剎車系統，準備推走列車。行車控制主任通知隨後列車

(T29)車長推動故障列車的安排。

10. 因為要採用推車將會對列車服務有一定的延誤，控制中心總主

任在八時五十分在將軍澳 全 所有車站啟動人潮控制措施，預備發出

「紅色警報」。

11. 八時五十二分，控制中心總主任宣佈事件為「嚴重事故」，並

於八時五十四分以傳真機發出「紅色警報」。

12. 八時五十六分， T28列車的乘客已全部離開車廂，隨後的 T29
列車成功與故障列車接連，準備推動列車。九時零七分，相連的兩列列車

向前開動，T29抵北角站月台，列車上的乘客如常下車。

13. 當乘客全部下車後，九時零九分， T29列車推動故障列車
T28，相連的兩列列車駛離月台，前往二號側 。由於側 只能容納一列

列車，故障列車先被固定。

14. 九時十四分，當故障列車的剎車系統啟動及完成所有安全程序

後，兩列列車解除連接。T29列車由車尾駕駛倉的車長駛往北角站，T29列
車在九時二十二分抵達北角，如常進入一號側綫。

15. 完成路軌檢查，確定安全及適合恢復車務運作後，列車服務在

九時二十四分全面恢復，「嚴重事故」隨即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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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列車服務和乘客的影響

16. 在故障期間，將軍澳 北角至調景站的列車服務暫停三十七分

鐘。調景嶺至北角站的列車服務則暫停了四十七分鐘。寶琳站至調景嶺站

的往來服務維持在每三分鐘一班，期間建議前往港島乘客採用經尖沙咀路

過海。

17. 事故現場和全 所有車站均無人受傷。

初步調查及補救措施

18. 事故發生後，維修人員立即檢查停在二號側 的故障列車，確

定用來監察列車掛 的儀器發生短路，造成錯誤警報，使列車停頓不能恢

復電力移動。初步技術調查顯示連接開關掣的保護喉管出現裂縫。

19. 維修人員已在故障當天立即檢查全 七百六十個同類裝置，在

九月六日早上列車服務開始前全面完成檢查，確定所有七百六十個裝置都

完整，且運作正常。

技術調查

20. 技術調查顯示第六及第七卡車廂之間的車 脫卡跳脫開關掣發

生短路，啟動了顯示脫卡的警報，根據設計，列車必須停下來。這故障是

首次於地鐵系統發生。

21. 這是一個錯誤警報，事實上車卡並沒有分開。車 脫卡跳脫開

關的電 在車底，經過特設的聚氯乙烯保護喉管，連接到位於車輪附近的

跳脫開關掣。這開關掣和相連的喉管是在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安裝在列

車上。開關掣接口處的保護喉管損毀，令喉管移位約二十毫米，喉管內的

電 與開關掣產生磨擦，最後發生短路，令列車電 斷路器不能被重新啟

動。

22. 車 脫卡跳脫開關掣的 路設有重新啟動的裝置。當發生錯誤

警報，通過既定的檢查後，一般容許從車頭或車尾的駕駛倉重新啟動列

車。但在這特殊故障中，開關掣的電 完全短路，令列車電 斷路器不能

恢復啟動。剎車系統被啟動，禁止列車開動能源，需要其他列車協助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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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術調查小組總結認為保護喉管損毀是由於其與較堅固的開關

掣接合位出現震動，或由於被車輪濺起的外來物件猛力撞擊。從喉管的損

毀嚴重情況，並非是由磨損產生，同時車底發現一些痕跡，經技術調查小

組總結，很可能是外來物件經車輪濺起撞擊所致。

結論

24. 管理檢討小組接受技術調查小組的建議，重新設計連接車 脫

卡跳脫開關掣的保護喉管並改變其位置，以減少震動及加強保護喉管，避

免車輪濺起的外來物件撞擊。

25. 全 所有列車已完成中期的修改，使車 脫卡跳脫開關掣的接

連更堅固，以避免受到震動和車輪濺起的外來物件撞擊 (圖三 )。長遠的改
善措施是重新設計喉管的位置以加強保護，新設計在一列車上作試驗，最

後設計現已完成 (圖四 )。所需物料經已訂購，全 所有列車的改動工程預

計在六個月內完成。

26. 小組檢討了事故的處理和恢復列車服務的過程，確定事故的處

理是安全的，並按既定程序有效地進行。

27. 檢討為車長所設的緊急事故處理程序，小組認為雖然程序已足

夠，但仍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應加入為處理列車電 斷路器不能恢復時的

特別處理程序。

28. 小組認為將軍澳 所有新車站都能有效地執行綜合人潮控制措

施，並有充足人手執行計劃。小組總結認為，控制中心如能清晰界定分階

段進行人潮控制措施，對現場處理有更大幫助。

29. 事故期間，在將軍澳 各車站很多乘客都不願意離開車站或改

道觀塘 過海。他們都是希望確定服務受阻情況才決定去留。一般情況

下，很多乘客在服務受阻時間較短時，均會選擇留下等待。如果車站能在

最短時間內廣播預計恢復正常服務的時間，可幫助乘客作出決定。

30. 小組總結認為除了將軍澳 的車站外，其他鄰近車站例如觀塘

彩虹至藍田站都應實施綜合人潮控制措施，並建議乘客改由尖沙咀路

或採用其他交通工具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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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組認為向乘客、員工和傳媒發放訊息的過程可以加以改善。

小組亦認為在車務控制中心內，車務控制中心與車站／車長和公司事務部

之間的溝通可以進一步簡化，以加快訊息的流通，為乘客和公眾提供足夠

資訊。在事故發生的早期，掌握和確定全面資料確有一定困難，但訊息的

流通越好，乘客越容易獲悉資訊，越快作出行動。

32. 「紅色警報」是在事件發生後十四分鐘，預計服務延誤會超過

二十分鐘時及時發出。小組掌握事後的情況，認為如果在八時四十八分之

際，當車尾駕駛倉已無法啟動列車時，可先發出「黃色警報」，外界便能

較早接到警告作出準備。

建議

33. 除了技術建議重新設計和改變列車的車 脫卡跳脫開關掣有關

裝置外，小組亦定出六項主要的改善：

(a) 簡化重大事故時車務控制中心內的溝通；

(b) 加強車務控制中心提供予車站和列車的資料，以更快地提供有

用的資料；

(c) 多善用所有車站內的乘客資訊顯示屏幕；

(d) 在將軍澳 所有車站備有簡便的資料夾，備有現成的通告、指

示牌、其他交通工具的資料，如路 、目的地等，以便更容易

指引乘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e) 多善用「黃色警報」，讓外界更早得到警報；

(f) 檢討多 圖文傳真系統，以發展更有效及快捷的渠道，在事故

發生的早期向傳媒發放資料。

地鐵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十月










